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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关
”

与我国经济的战略取向和策略选择
一一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经验的启示

经过40多年的发展， 关贸总协定已拥有100多个成员国， 并联系若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调节肴个世界约90％的贸易额。 我国正在积极争取重新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在这一

过程中， 借鉴和参考悦界其他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经验， 构筑我国 “ 复关 ” 的对策体系，

是十分必要的。

一、 借鉴与参考：面对 “入关 ” 一些国家采取的对策思路

为了适应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 享受缔约国的权利， 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义务， “入关 ” 前后各国都进行了 一 系列的体制转换和政策调整。 国外经验表明， “入

关 ” 后受益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什么样的贸易制度和产业政策。 被动承诺义务与主

动的改革措施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实行必要的经济保护， 是关贸总协定缔约国既积极参加国际分

工又实行有限度保护双币打标的具体体现， 也是其 “入关 ” 前后的体制转换和政策调整的七

要内容。

］． 大幅度下调关税。

自关贸总协定生效以来， 关税减让谈判已经进行了7轮。 目前， 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

中， 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平均在5%， 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4%。 总的来说， “入关“ 前后，

各国在体制转换方面， 涉及贸易管理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幅度下调关税。 关贸总协定

认为， 关税是自由贸易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 削减关税以至取消关税是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宗

旨。 所以， 关税减让在关贸总协定中处于重要地位。

例如， 泰国1982年 “入关 ＇， ， 它承诺进一 步促进贸易措施的自由化， 增加外贸政策的透

明度， 大幅度下调关税税率， 1990年绝大多数属于机械产品的税则号的税率下降到5%， 大

部分客车的进口限制已从非自动批准进口转移到自动批准进口。 又如， 墨西哥1986年 “ 入

关” 时承诺8年内取消16种商品的配额和进口许可证，最高关税为50%，加入后30个月内将加

入前20一50％税率下的大部分税目 一 次性降低。 而实际减税幅度大于入关时所作的承诺。

1985年（入关的前一年）墨西哥有10个税率级别， 最高税率为100%， 平均税率为25.4%。

现在税率已经降到4个级别， 即5%、10%、15％和20%。 其中82％的税H征税税率在0一

15％之间， 平均税率为10.1%， 最高税率为20%。

2. 采取适度的保护措抱。

削减关税， 弱化关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作用，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非关税措施。实际上，

尽管儿十年来， 非关税措施和 “灰色区域” 措施与关贸总协定的宗旨相违背， 但是关贸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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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缔约国仍在隐蔽地、 渴力地采用它们， 以保护和发展经济。60年代中期， 世界各国的非关

税措施大约达800种。 到1988年关贸总协定 “ 乌拉圭回合” 谈判时， 非关税措施的种类已增

加到2500多种， 比60年代中期增加了2倍多， 制约着世界贸易的40%。 有人对16个工业国家

非关税障碍所涵盖的范围加以测堰， 并比较1981年到1983年间， 这些国家非关税障碍范围是

否扩大。 他们的测惜发现： （］）这16个工业国京的进门非关税障碍范围的确很大， 在1983

年计达2300亿美元的进口伯中， 有27％遭遇到至少一 项的非关税障碍。 非关税障碍的主要商

品为农产品、 纺织和成衣、 燃料性矿产品及钢铁" (2)所有被凋杏的进口非关税障碍措施

中， 来自发展中国家所受的阵碍范围显苦大于来自工业国家；同时， 相对而言， 发展中同家

工业产品所受的陓碍范围大于工业国家， 而其农产品所受的障碍则较工业国家小。 (3)从

1981年到1983年， 这16个工业国家对进口非关税障碍确有扩大， 计增2486项进口产品， 受障

碍的涵盖范围也增加了128亿美元。

所谓非关税障砃， 有人认为， “任何山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和准政府单位所采取或授命

的政策、 计划或行政手续， 只要会扭曲国际贸易流晕， 除了关税以外的措施均属之” 。 根据

这个定义， 凡是扭曲贸易流卅的措施， 均包括在内。 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估计， 目前非关税

阵碍措施超过40种以仁。 事实上， 由于一 国国内的经济政策、 甚至补会政策措施都可能直

接、 间接影响到进口数社， 这将使作关税障碍的消单永远元法完整。

从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1)目前， 非关税障碍已取代关税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其程度日益提高， 范围

不断扩大。

(2)儿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实施非关税措施， 就连贸易自由化程度很高的香港， 仍

有一定的贸易管制。

(3) 1「关税降碍是一 支双刃剑， 它在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和市场的同时， 也在很大捏度

上影响到本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对要更大一 些。

3. 实行有重点的产业保护和扶植。

国际经验表明， 关贸总协定缔约国、 特别是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在 “入

关” 后的一 段时间内都对其国内 一 些重点产业实行扶植保护措施， 适度保护民族工业， 大力

推进工业化进程， 以不断提高本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取得更大的比较利益。

韩困的悄况比较典型。 如对在 “入关 “ 初期， 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又实行有限度的保

护， 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特别是积极扶植汽车工业， 将其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

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成绩十分显著。

韩国的汽车工业是60年代初期创造的。 “入关 ” (1967年入关）后， 汽车工业不仅没有

被国外产品所打垮， 反而大步走向国际市场。 到目前， 韩国的小汽车已打入加拿大、 美国

和欧洲市场， 并且在价格、 质最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汽车工业的发展， 与政府的保护与

扶植密切相关。

一是适度的保护。 “入关” 前后， 韩国对汽车工业一直采取保护政策。 从关税看， 一直

没有降低， 如 “ 入关” 后 一 段时间内轿车关税仍为150%。 对于国内居民购买本国汽车，征

收30％的特别消费税和20％的保卫税， 两项合计比汽车出厂价格高出50％以上。 其目的是节

制国内汽车消费， 藉此提高国民储蓄率。 限制了汽车消费也就控制了石油进口和强化了外债

的偿还能力， 这祥从总体上改善国际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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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点的扶植。60年代初期， 政府就颁布了 “汽车工业扶植法 ” ， 以新汽车公司为中

心， 建立一 元（独家）生产体制， 此后又由 一元体制发展到三元生产体制。 鉴于中小企业自

行上汽车装配线， 远远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 政府于1972年公布 “ 中小装配厂废止措施“,

取消了所有中小企寸V装配许可， 只准它生产汽车零部件。 由千政府千预， 韩国的汽车生产规

橾和水平很高， 这也是其产品成本具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之 一 。 目前， 韩国的汽车生产卞要

集中于现代、 毕亚、 大宇3家企业集团，其产量占全国汽车产隔的98%，其中现代占63.7%,
基亚占22. 5 %， 大宇占11. 9%。1973年和1974年又通过了 “汽车工业长期振兴计划”， 把轿

车作为发展重点， 鼓励设计生产新车型。

与此同时， 韩同还十分质视和支持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系列化和专业化。1975年制定 “ 中

小企业系列促进法 ” ， 明确规定生产分工， 发动机和车身由最终组装的大企业负责， 其余零

部件由零部件企业采用系列牛产。 由于散件生产采用专业化方式， 成本降低， 质量得到提
高。 韩国的整车工业国产化率1967年为21%, 1971年为50%, 1980年的小轿车为93.5%， 中

型轿车为69. 4%， 货车为79.5%。

4. 实行有限度的贸易保护和管制。

关贸总协定缔约国， 在 “入关“ 初期， 对本国重点产业实行扶植保护措施的同时， 也还

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过有限度的贸易保护和管制， 逐步地放开国内市场和提高贸易自由化

率。 在这方面， 日本的特色尤为鲜明。

日本于1955年9月加入关贸总协定。 直到1960年6月发表 “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 ＇，

才开始走向贞正含意的经济开放体制。 这样， 门本 “入关 ” 后的贸易保护政策大体可分为两

个阶段。
第 一 阶段(1955一1960仆）， 其主要特点就是实行严格的进门管制， 限制工业品进口，

全面保护国内各类工业。
50年代初中期， 日本工业还很落后， 工业品除劳动密集型产品外， 大多无国际竞争能

力。 为了保护国内脆弱的工业、 防止外国工业品独占国内市场， H本广泛地限制工业品进
口。 在50年代日本进口总额中， 工业品仅占10％左右（例如 “入关“ 当年的1955年工业品占
12%)。 根据＜＜外汇法兄实行外汇分配制， 使大部分工业品不能进口。 当时明确指出：

“为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外汒， 仍要继续采取进口数量限制 ” 。 例如， 1959年8月能自由进

口的商品仅占26%。

日本限制进口， 保护、 扶植国内幼稚工业的特色之一是， 全面地保护各类工业， 既保护

基础材料工业， 也保护加工组装工业， 同时还保护新发展的新兴工业。 在这一 时期日本曾指

出： “我国与西欧各国相比， 就业问题、 中小企业问题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等的差异， 使得我

们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上， 即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 在长期

计划的基础上， 在强化国内产业竞争力和组织形态转变的同时， 以相对自由为宗旨是十分必

要的 ” 。

H本限制进口， 保护、 扶植国内幼稚工业的另 一 特点是， 把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和扩大出

口联系在一 起。fl本在保护、 扶植国内工业时， 努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加强其国际竞争能

力， 从而得以从进口替代转向扩大出口， 从限制进口转向放宽进口， 并在实现进口自由化的

同时， 得以发展出口贸易。

到50年代末， H本保护、扶植本国工业，已取得一定成就， 一 些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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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同时，外国政府和企业多次要求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和汇兑自由化。1959年10月，关
贸总协定组织召开了东京大会，要求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更加高涨。在这一 背景下，日本
政府在1960年6月宣布推行 “ 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 ＇＇ ，预定在3年后把贸易自由率从
40％提高到80%。这标志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开始。

日本着手实施贸易自由化是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的第5年。而且对其步骤、商品和时间
期限均留有相当慎重的缓冲余地。其理由一方面是考虑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即贸易自由化
的大幅度推进，将会极大削弱通产省长期以来行使的行政手段，并导致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
的全面作用下，将更多地以经济杠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另 一方面，日本政府已充分
意识到全面实施贸易自由化必须综合国际经济社会的要求和民间企业的承受能力，以及本国
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程度。这种慎重态度值得我国借鉴。

第二阶段(1960年以后），其主要特点是逐步放松进口管制，提高贸易自由化率，但仍
对一 部分缺乏竞争的产品实行保护。

1960年日本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后进展较快。日本决定从1961年10月将贸易自由化率
提高到68%，同年12月提高到70%, 1962年4月提高到75%。到1962年10月时，贸易自由化
率已达90%，但仍将乘用车、大型机床、电子计算机等排除在自由化商品种类之外。到1965年
10月实行汽车进口自由化时，进口自由化率已达93%，受限制进口商品尚余122种。1975年
受限制进口商品减为27种（工矿品5种，农产品22种），以后限制进口产品悄况至今无大变
化。大体上日本工矿品的进口已基本实现自由化。

日本分批分期放宽进口限制，是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的： 一是各产业儒要的原料、燃料，
尽早实行进口自由化。这是从本国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状况出发的；二是已具备竞争能力的
工业品以及和本国工业品竞争不激烈的工业品，也可尽早自由化；三是那些正在扶植的、目
前又缺乏一定竞争力的产业，要根据其竞争能力的提高情况而实行自由化；四是农产品、中
小企业产品， 一 时难以实行自由化的，则推迟实行自由化。

从日本经验来看，逐步放开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是根据悄况分
期分批实行贸易自由化，有效地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日本
的进口并未剧增，除煤炭以外一 般产业未受到多大影响。二是分期分批实行贸易自由化，不
是元期限地保护落后产业，而是积极促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三是尤为重要的是日本
政府与企业在入关后，能较客观地评价本国经济与他国经济之间的差距，并找出制约本国经
济发展的瓶颈，使其工业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紧密联系在一 起。总的来说，日本
推行贸易自由化是比较顺利的。在决定实行贸易自由化时，日本经济界曾深恐国内市场将为
外国产品所占领，但实际结果，反而加速日本经济的发展，扩大出口，使日本贸易收支趋向
顺差。

二、贸易自由与适度保护：面对 “ 复关 “ 我国应采取的战略取向和策略选择

“复关” 对我国经济的开放、改革、发展将产生全面、探远的影响。应当说，这种震撼
和影响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具有紧迫性和冲击力。因此，在
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关贸总协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我国应采取的战略取向和策
略选择，构筑 “复关” 的对策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1.我国应采取的战咯取向，是以 “ 复关 ” 为契机，实行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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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 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 经济市场化和产业国际化。
“复关” 的实践需要和扩大开放的理论逻辑， 决定了我国经济必然走上贸易自由化的道

路。 贸易自由化是关贸总协定的核心。 其基本含义就是指减让关税， 开放市场， 逐步减少、
甚至取消进口壁垒以及贸易管制， 实行商品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过程和趋势。 目前， 关贸总
协定缔约国普遍实行的是一 种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当前， 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和核心， 就
是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国际贸易管理规范间的差距， 加快贸易体制转换和政策调整；大幅度减
让关税， 使其降到关贸总协定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水平；逐步减少进口数屈限制， 打破出口垄
断；增加贸易政策法规的透明度。

“复关” 的实践需要和深化改革的理论逻辑， 决定了我国经济必然走上经济市场化的追
路。 经济市场化是关贸总协定的基础。 重返关贸总协定， 所涉及的决不仅仅是外贸体制、 出
口增长、 进口冲占、 国际收支等问题， 而是要对我国整个经济体制带来影响和冲击， 意味右

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按照作为关贸总协定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调整和靠拢。 “复关 ” 为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既提供了 一 个参照系， 又起到丁 “催化剂 ” 的作用。 当前， 应有紧
迫感和危机感， 适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 及时调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加快企业
经营机制的转换；加快价格体制改革， 理顺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比价关系；加快财税体
制、 金融体系的改革， 使其尽快向国际规范、 国际惯例靠拢， 尽快构筑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体制框架。

“复关 ” 的实践＇而要和加快发展的理论逻辑， 决定了我国经济必然走上产业国协化的逍
路。 贸易自由化、 经济市场化的发展， 势必会扩大我国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间的商品（付形
的、 无形的）、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并通过这种中介对我国经济的宏观运行、产业结构的
重新组合产生重大影响， 逐渐将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连为 一体， 实现产业国际化。 我国产业
的国际化， 可以享受到国际分工与交换的比较利益和共同发展的条件，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
改造与升级， 从而以更有利的地位参与国际竞争。 当前， 应充分利用国内、 网际两个市场和
两种资源，把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积极参与生
产工艺、 产品零部件生产和不同型号规格、 不同档次产品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分工， 提高产业
的总体水平和出口能力， 赢得跟踪、 缩小和赶超世界经济技术先进水平的主动权。

2. 戎国应采取的策略选择， 是从我国现阶杖经济特征和90年代经济发展任务出发， 为
了有效地防止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过大和对产业的整体联系的猛烈冲
击， “复关 ” 后一段时间， 我国实行的只能是有限度的贸易自由化、 经济市场化、 产业国际
化， 在政策上需要把握好保护与竞争、 贸易管制程度的放松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之间的
平衡。

关贸总协定并不排斥， 不反对缔约国对本国民族经济实行适度保护。 国际经验也表明，
一个民族国家入关后并非一 下子实施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措施， 而且迄今为止也找不到 一

个实行完全贸易自由化的例子。 鉴于我国企业长期处于高关税和非贸易壁垒保护下， 关税减
让和行政措施的削减更应逐步进行为宜， 使企业有一 个适应过程。

对我国经济实施适度保护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原则， 但不是采取我国长期所实行
的那种过度保护。 基本要求就是范围要适当， 措施要适中， 要有时限， 不能长期关门。 例
如， 配额的竹1引必须做到诱明， 即公 (1/m-Hf11凇数宁；公平， 即作凇初lq;：j-,II l-cJ_l丿j 1 1分h山
手续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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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经济实施适度保护，其主要内谷包括， 有效运用火活的、 有差别的关税税率保护
幼稚产业， 实现关税保护向非关税措施保护的转变。 为此， 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1) 抓紧制定我国产业和产品的保护序列。 耍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并借鉴其他国
家 “入关” 后政策调整的成功经验， 分批分期放宽进口限制， 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和实现贸易
自由化。 对我国市场放开的步骤、 商品种类的选择、 时间期限的确定， 都应留有一定的缓冲
余地， 并结合我国的产业政策、 贸易政策来制定我国产业和产品的保护序列。 当然， 这一保
护必须是适度的， 有着明确的范围和期限， 一且产业和产品成熟就要放松保护并且最终取消
保护。

(2)我国在较大幅度降低关税总水平的同时， 应根据产业和产品的保护序列， 区别不
同产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内不同产品的竞争能力强弱， 实行灵活的差别关税， 对于正在
发展的产业、产品实行保护。 对于已拥有相当技术水平、 竞争能力较强的产品， 并且这些产
品的关税水平确实偏高偏严的， 如纺织品、 服装、 丝织品、 建材产品、 自行车等；对于我国
目前不能生产或不能满足需要的急需配套件、 原材料， 应作为我国近期关税减让的重点。

(3)制定和采用技术标准。 作为非关税壁垒的技术法规， 标准、 检测技术等， 已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 利用关贸总协定中
某些条款的内容， 通过技术法规、 标准的制订， 通过产品认证工作， 为国际贸易制造障碍。

国际经验证明， 只有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才能更好地反映自己的意愿。 在新的形
势下， 一 方面我国应积极向国际标准看齐，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指标， 这对促
进企业技术进步， 提高产品质量， 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意义重大。 自1978年我国加
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以来， 标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国国家标准总数已达1. 7 
万个， 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占40%。 在一 些新兴产业中，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所占比例则更高， 如在电子技术方面， 接近70%；在信息领域中， 已达80％以上。 另
一方面， 我国应该尽快制定出 一 系列自己的技术标准和检验程序， 建立相应的标准和检验机
构， 把未达到标准的国外产品拒之门外， 逐步改变国际贸易中任凭工业发达国家左右的局
面， 掌握外贸工作的主动权。

(4)健全产品的安全标准（特别是机电产品）和卫生标准（特别是食品）保证进口产
品的质量。

(5) 建立健全有助于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法规体系。 当前， 应从加强法规建设
入手， 尽快对现行进口管理有关的法规制度进行清理， 该废止的废止， 该调整的调整， 需要
冀新制定的要及早动手。 要参照国际惯例， 尽快研究制定＜＜反倾销法））、 ＜＜外贸法＞＞、 ＜＜进
口管理条例＞＞等法规， 以逐步使我国的进口管理能够依法管理， 并使其成为保护国内产业的
有效手段。

(6)尽快建立反倾销制度。 我国反倾销制度的建立， 对于制止外国产品在我国大量倾
销， 制止不合理的进口产品给我国企业及其产品造成的危害， 促进我国产业调整以及市场经
济的健康发展， 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反倾销法兄应以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规定为依
据据， 以此建立起对外贸易的 “ 防火墙” 和进口救济制度， 防止外国产品与我国产品的不公
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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